三江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流程
	时间安排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实施单位
	相关材料

	第七学期
	7周
	工作启动
	教务处向各学院下达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任务
	教务处
	发布工作通知

	
	8—9周
	制定工作计划
	各学院制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计划，并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学院
	工作计划

	
	10—11周
	选题准备
	各学院确定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
	学院
	

	
	
	
	指导教师填写“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审题表”报学院
	指导教师
	选题、审题表

	
	
	
	各学院审批选题，并确定题目
	学院
	

	
	12周
	动员与指导
	学院组织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动员
	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

	
	
	
	召开学生培训会，进行论文写作指导；召开教师培训会，进行管理系统使用指导
	学院
	

	
	13－14周
	学生选题
	学生报名选题
	学生
	

	
	
	
	学院调整、审定选题
	学院
	

	
	15-16周
	下达任务
	指导教师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指导教师
	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进行初步辅导，并向学生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学生准备开题报告
	指导教师
	

	
	17-18周
	开题
	学生完成开题报告等材料，报指导教师审阅，通过后开始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学生
	开题报告等

	
	19-20周
	毕业论文（设计）创作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并完成指导记录
	指导教师、学生
	指导记录

	寒假
	
	
	
	

	第八学期
	1—10周
	
	
	
	

	
	6周
	中期检查
	指导教师进行中期检查
	指导教师
	中期检查表

	
	10周
	成立答辩机构
	各学院成立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并将名单报教务处备案
	学院
	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名单

	
	
	提交毕业论文（设计）
	学生按照要求按时完成论文或设计说明书等材料，并上交指导教师
	学生
	毕业论文（设计）

	
	
	指导教师评阅
	指导教师评阅，给出评语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评阅表

	
	
	评阅教师评阅
	学院安排评阅教师，评阅教师进行评阅，给出评阅意见
	评阅教师
	评阅教师评阅表

	
	
	答辩安排
	学院确定答辩日程安排报教务处审核
	学院、教务处
	

	
	11周
	答辩前抽检
	学校按照一定比例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进行抽检
	教务处
	

	
	12周
	组织答辩
	学院答辩小组进行答辩，并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答辩委员会
	答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

	
	
	
	学院对拟评为优秀的毕业论文（设计）再次进行集中答辩或其他形式的审核，确定最终成绩，优秀比例控制在学生人数的10%-20%以内。
	学院
	

	
	
	
	学校组织人员对各学院答辩工作进行检查
	质量管理与评估处
	

	
	13周
	成绩报送
	答辩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学院将毕业论文（设计）总评成绩报送至教务处
	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统计表

	
	14-19周
	评优
	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校优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评审，并从评审出的校优毕业论文（设计）中遴选出推荐省优的毕业论文（设计）
	教务处
	

	
	
	重点课题结题验收
	学校对毕业论文（设计）重点课题进行结题验收
	教务处
	重点课题结题验收表等

	
	
	材料归档
	学院整理归档毕业论文（设计）相关材料
	学院
	

	
	
	工作总结
	学院总结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并将总结报告报至教务处
	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


备注：每年具体流程根据学年实际周数进行适当调整。
